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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关于山西新元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年度报告延期披露的专项意见 

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： 

山西新元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元太公司”）拟延期披露

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告。根据《关于做好当前上市公司等年度报告审计与披露

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[2020]22号）、《关于做好

挂牌公司等 2019 年年度审计与披露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股转系统公告

[2020]264号）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

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我所”）作为负责新元太公司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审计的

会计师事务所，就此出具专项意见。 

一、被审计单位信息披露情况 

经核查，我们认为，新元太公司年度报告延期披露的临时公告中与年度报告

审计有关的事项说明属实。 

二、审计业务的承接情况 

中兴华接受委托，对山西新元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财务报

表进行审计，于 2020 年 3 月 22 日签订《审计业务约定书》，我所为首次承接山

西新元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审计业务。我们已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

则的要求对新元太实施了风险评估程序:与新元太管理层沟通审计的目标、审计

报告的用途、审计范围等;评价是否具备执行该项审计业务所需要的独立性和专

业胜任能力:了解新元太及其环境; 我们在承接该业务时采取了严格的质量控制

复核程序:逐级复核和评价该项目是否承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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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被审计单位与会计师事务所工作配合情况 

新元太向会计师事务所提供了必要的的工作条件，并积极配合审计工作的开

展。截至本报告出具日，不存在会计师与管理层就重大审计事项意见未能达成一

致的情况。 

四、未能在 4 月 30 日前出具审计报告的原因；审计受限科目及影响程度、

审计工作执行进度；为尽快完成审计工作已采取和拟采取的措施。 

1、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，政府对本地及外来人员实施严格的管控措施，审

计项目组人员实际进场工作日期较计划进场工作日期有较大的延迟。同时，受疫

情影响，本次审计过程中，对公司供应商和客户的审计函证工作进展较慢，无法

及时履行审计程序以及获取内、外部的充分必要审计证据，对我们的审计工作产

生重大影响，因此未能按期出具审计报告。 

2、审计项目组需对主要客户及供应商进行函证，确认其与公司往来款余额、

公司向其年度销售/采购金额，部分客户及供应商无法进行回函确认，审计项目

组无法按期完成函证工作。该审计程序涉及财务报表重要会计科目，包括应收账

款、预收账款、应付账款、预付账款、营业收入、票据等。 

3、审计项目组已经开展现场审计工作，已完成主要工作包括编制审计计划、

执行固定资产监盘、存货监盘工作，但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，外部审

计证据的获取较为滞后，该外部证据的取得时间、数据差异的核实影响了审计的

结果和进度。 

五、审计工作预计完成时间 

经与新元太管理层沟通，新元太 2019 年年度报告的审计工作预计完成时间

为 2020 年 6月 15日前。 

本专项说明仅供山西新元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 2019 年年度报告延期

披露公告之目的使用，未经本事务所书面同意，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。 

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4月 2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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